
 

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圖 

「歧視及性騷擾調停/投訴小組」 

接獲指控 

調停 

解決 不能解決 投訴 

 * 由「歧視及性騷擾調停/投訴小組」召集人（「召集人」）委任調
查小組處理投訴，調查小組應包括不少於兩名不同性別的成員 

調查小組提交實情調查報告予召集人，召集人將實情調查報告的結
果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紀律程序或其他適當行動 

* 在特殊情況下，如果「歧視及性騷擾調停/投訴小組」召集人認為確有需要，一名非教職員

的大學校董、外界人士或學生代表將加入調查小組，以確保調查過程符合公平要求及被視

為公平。 

調停 

調查及上訴程序 

紀律程序 

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可向召集人提交對調查報告的上訴 
 

不構成性騷擾 構成性騷擾 
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

若投訴人表示不以調停方式 

處理有關指控 

召集人委任專責小組（三位成員） 
 

專責小組向召集人報告有關的裁定 
（專責小組的裁定為最終裁定） 

 

召集人向獲指派之副校長報告事件 召集人向獲指派之副校長提出對個案

裁決的建議 

被投訴人有權向校長就獲指派之副校

長的裁決提出上訴 

如有需要，獲指派之副校長和召集人
將檢視經投訴人否決之投訴、匿名投

訴或由第三者提出的投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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